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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确认
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送达我方有关本次招商项目“汕头市新溪兴合物业管理部公开征集汕头市龙湖区43街区原新溪镇留用地场地运营商”交易的相关通知和函件由《运营商申请书》中《意向运营商基本情况表》中所填写的我方的联系人签收，或者按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即视为送达我方。
1、 你公司用特快专递按                               为我方邮寄地址及联系人：为          收件人寄出；
2、 你公司工作人员将相关通知和函件以编辑成短信或彩信的方式向电话号码：                    发送；
3、 你公司工作人员将相关通知和函件以文字、图片或扫描件的形式向微信号：                    发送。


    确认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025年  月   日


